
供 销 合 同

需方（甲方）：蚌埠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供方（乙方）：蚌埠市海洋数码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兹因需方向供方订购以下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双方议

妥，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一、 货品名称、数量及规格如下：

品名 品牌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电脑 百信恒山 343BT 1 台 5620 5620

I

合计 5620

二、 货品的交货期限：合同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交付发出。

三、 货品的交付地点：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安民路 100 号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

货品的验收标准及时限：需方根据合同所定配置要求以及货品出厂标准进

行验收，如有异议，需方要在货物签收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供方，否则

视为产品验收合格。

五、 货款的支付：转账支付，供方(乙方)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

六、 其它费用负担：合同内容涉及到的其他相关费用双方协商解决。

七、 货物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

1、在需方未支付全部货款前，货物的所有权归供方所有。如需方未能按合

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履行付款义务的，供方有权以任何方式将货物收回，

货物的所有权归供方所有；

2、如需方已经将货物售出给第三方，则供方可以直接对第三方享有债权；

3、货物的风险责任自需方收到货物之日起转移至需方承担。

八、 相关违约责任：

1、供方按时送货到位，每延迟一天交货按合同总款的 10‰向需方支付违约

金；

2、需方延期付款，每延期一天按合同总款的万分之一向供方支付滞纳金。



九、 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十、 郑重声明：如不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一概不退货；如若退货的付合同全

额的 30%违约金。

十一、售后服务：产品质保期为一年，一年之内免费上门

十二、附注：双方本着互相谅解的原则解决发生的争议，协商不成，向蚌埠市仲

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或向合同签署地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其他：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签字盖章后生效。传真、复印件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公司不能按期执行时，双方可协

商变更，终止合同执行，或者延期履行。

需方单位基本信息： 供方单位基本信息：

需方：蚌埠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供方：蚌埠市海洋数码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需方地址： 供方地址：

授权委托人： 授权委托人：

电话： 电话：

开户行：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蚌埠市分行

账号: 账号：934009010022450051
税号： 税务号：


